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憂釀土石流  成小林村第二  

〔記者陳信仁／魚池報導〕不要讓大林村變成小林村第二！  

魚池鄉大林村民七日齊聲怒吼反對礦業公司開採水社大山的水晶礦，鄉長陳錦

倫、鄉代會主席張德林也挺身聲援村民，質疑採礦區域位於水源保護區，可能因

採礦導致土石鬆動，引發土石流危機，雖業者積極溝通說明，礦務局官員亦強調

採礦係合法許可，但村民堅決要求確保村落安全，否則一切免談。  

 

位於信義、魚池鄉交界的水社大山白石牙礦區係於民國五十五年核定劃設，期間

曾兩度辦理開採，北原礦業公司在九十五年取得十年採礦權，但在去年底才完成

第一採礦區約一點五公頃的水土保持計畫核定，最近進行聯外道路鋪設時，村民

才驚見採礦活動已悄悄展開，引發地方強烈不滿。  

 

大林村長賴見成昨與上百位村民拉著白布條，強烈要求北原公司停止開採水晶

礦；賴見成與村民強調，採礦區位處水源水質保護區，採礦恐將讓好山好水變成

荒山濁水，尤其開鑿挖山所產生廢土與地層鬆動，更可能釀成土石流，直接危及

下方的村落安全，難道業者能確保村民的生命財產安全？  

 

鄉長陳錦倫、鄉代會主席張德林也要求礦務局、縣府等主管機關應該正視村民疑

慮，必須給予明確保證安全無虞，陳錦倫更直言，雖鄉鎮公所無法干涉採礦管理

權責，但若地方疑慮無法解決，個人將反對到底，也會評估是否讓運礦車輛進出

魚池市區。  

 

採礦準備作業  業者允暫停  

北原礦業公司總經理林振光表示，該公司取得礦權後，至今並未採礦，根據水土

保持計畫的調查，採礦區並未在水質水源保護區內，採礦過程均採密封式運輸，

也不會帶來揚塵汙染，依據施工規範，採礦後必須回填礦坑並植樹，不會出現廢

土堆置的問題，但在與地方協調共識前，將暫停相關採礦準備作業。  

林振光說，水社大山的水晶礦純度高，可做為面板、晶圓等高科技工業材料，台

灣目前大多仰賴進口原料，開採國內水晶礦，將對國內高科技產業發展有所幫

助，而透過回饋機制，也能帶來地方繁榮創造雙贏。  

	
  


